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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财农〔2020〕91号
梁河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2018-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结余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扶贫办：

根据《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同意梁河县人社局将2017年-2019年沪滇劳务结余资金用于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支出的批复》（德财社复〔2020〕8号）文件，现将原下达你们的2018年-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结余资金183.456万元进行调减，调整用于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，具体明细详见附表。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按资金管理规定列支。

请及时进行账务调整，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附表：2018-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结余资金调整指标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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